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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950.htm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

２６日发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一九八九年，国务院及财政部分别颁发了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

》（国发〔１９８９〕３８号）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

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财综字〔１９８９〕９４号）

，对有关收入的征管工作做出了详细规定。从执行情况看，

全国大部分地区认真贯彻国家的有关规定，促进了土地资源

的有偿利用，加快了地方经济建设，但也有不少地方的征收

管理工作薄弱，致使国有土地有偿出让、转让中的收益严重

流失，有的地方甚至违反规定，擅自将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

收入长期委托非财政部门“暂收暂付”，造成大量收入体外

循环。为了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调控的精

神，进一步加强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的征收管理工作，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所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必须按现行财政

体制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其收入的管理工作由财政部门

负责，收入全部缴入国库。 二、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前各地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获取的收入，要按国务

院及财政部一九八九年颁发的有关规定，在一九九三年年底

以前如实清算补交财政部门。逾期不交者，视同隐瞒收入予

以没收；地方财政部门应在一九九三年年底以前，将所获收

入按规定比例上交中央财政，对拒不上交或不按比例足额上



交的，除追缴入库外，还要按逾期天数加收２‰的滞纳金。 

三、对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以后发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

使用收入，要严格按财政部《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

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

用收入若干财政问题的暂行规定》（〔９２〕财综字第１７

２号）执行，对不按规定缴纳收入的，比照本通知第二条办

法处理，未按要求制定实施细则的地区，应尽快制定实施细

则，并报财政部备案。 四、国家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

使用收入，应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专款专用。 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土地使用权有偿

使用收入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定期开展专项审计。任何单

位和部门，不准越权减免或截留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

入，也不准将收入挪作他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